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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1.每一案件應繪製位置圖及沿街面各向立面圖（或立面照片）。 

2.每一案件沿街面各向以一圖為原則，比例尺不限，圖說標示內容應清晰可辨。 

3.每一簡圖應予區隔並加註方位座向及樓層編號。 

4.圖面應應註記損壞位置情形、照片編號。 

5.圖面應標示建築物面臨道路之水平投影寬度。 


